
新竹市選舉委員會第 22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2月 2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地    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主任委員章賢              吳委員修道 

          李委員武夫                  葉委員雲欽 

          鄭委員耕亞                  張委員國財(請假) 

          莊委員奇輝                  曾委員郁喬 

          蔡委員子昭                  楊委員總平 

列席人員：許召集人天恩                陳組長原貞 

          洪組長坤戊                  張組長運奇 

          吳組長沛婕                  蘇主任文樹 

東區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柳劍山 

主    席：陳主任委員章賢            紀錄：郭碧炫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一、業務單位報告： 

第一組： 

一、本市東區東園里第 20屆里長缺額補選，105年 1月 22日辦理

候選人號次抽籤，1月 29日辦理選舉票印製，1月 30日辦理投

票所主任管理員點領選舉票及佈置投開票所，一切按程序進

行，在此感謝監察小組各委員配合各項業務執行。 

         二、105年 1月 31日為投票日，東區選務作業中心於下午 5時 5分

完成開票統計作業，本會於下午 5時 25分完成選情中心事務，

一切圓滿順利。 

三、東園里里長補選選舉投開票結果如下： 

             東園里里長補選選舉人數 4,679人，選舉結果：1號潘銘燦得



221票，2號張麗芬得票 871票，由 2號張麗芬當選。 

        四、本次委員會議，本組提案一則，敬請委員審議，俟審議通過 

後，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備，後續辦理當選人名單公告、 

當選證書製發及退還保證金及競選費用補貼發放等事項。 

    決  議：准予備查。 

 

        第二組： 

        一、本市東區戶政事務所已於 105年 1月 11日完成本市東區東 

園里第 20屆里長補選選舉人名冊之編造作業。確定選舉人 

數計 4,679人（男 2,174人、女 2,505人），本組並已於 

105年 1月 19日公告選舉人人數。 

        二、本市東區戶政事務所業於 105年 1月 31日投票當日指派適

當人員留守受理一般戶籍查詢事宜。 

    決  議：准予備查。 

 

    第三組： 

        一、本市東區東園里第 20屆里長缺額補選選舉公報於 1月 25

日印製完成，共計 2,700份並於 1月 29日前送至選舉區內

各戶。 

        二、本市東區東園里第 20屆里長缺額補選於 105年 1月 31日上

午 8時開始舉行投票，本會主任委員陳章賢，監察小組召集

人許天恩、總幹事辛振三、東區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柳劍山等

人陪同，巡視 4處投開票所並慰問全體選務工作同仁及值勤

員警辛勞。 

三、選舉投票日前本組發佈新聞，鼓勵選民踴躍投票、印製選票

情形及選舉投票當日發佈選舉作業情形等共三則新聞。 

決  議：准予備查。 



        第四組： 

        一、新竹市東區東園里第 20屆里長補選監察工作，在監察小組

許召集人的督導下，監察小組委員在選票的製版、印刷、運

送、點交及投票日選票運送等，均依規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監察小組委員們亦秉持行政中立、負責盡職的態度擔任監察

職務，順利完成選舉監察工作。 

        二、選舉競選活動自 1月 26日至 1月 30日每日上午七時至下午

十時止，監察小組委員均按輪值表出席執行監察工作，處理

可能發生之違法、違規案件。 

    決  議：准予備查。 

 

    四、宣讀第 219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略）（詳如會議所附資料） 

決  議：准予備查。     

 

參、討論提案： 

    第一案：第一組提（詳如會議所附資料） 

    案  由：為審定新竹市東區東園里第 20 屆里長缺額補選「選舉概況

表」、「選舉結果清冊」、「當選人名單」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市東區東園里第 20 屆里長補選工作，業於 105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舉行投票，投票截止後

賡續辦理開票，本市東區選務作業中心於下午 5時 5分完成開

票統計作業，本會於下午 5時 25分完成選情中心各項事務。 

二、新竹市東區東園里里長補選選舉結果：2 號張麗芬當選。 

三、檢附東園里里長補選之「選舉概況表」、「選舉結果清冊」、「當

選人名單」各 1 份。 

    決  議：照案通過。 

肆、散會：中午 12時 20 分。    


